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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535/99-00 號文件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資料文件資料文件資料文件資料文件

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修訂《賭博條例》《賭博條例》《賭博條例》《賭博條例》 (第第第第 148 章章章章 )

以取締未經批准而有境外成份的賭博活動以取締未經批准而有境外成份的賭博活動以取締未經批准而有境外成份的賭博活動以取締未經批准而有境外成份的賭博活動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議員，政府擬修訂《賭博條例》(第 148

章 )(條例 )((((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以取締未經批准而有境外成份的賭博活

動。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政府的賭博政策並不鼓勵賭博活動，但容許受管制的

合法博彩渠道存在。由香港賽馬會主辦的賽馬和由香港獎券

管理局開辦的六合彩就是這類合法博彩渠道的例子。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3. 不過，現行的條例不足以對付未經批准而有境外成份

的賭博活動。我們注意到一些海外收受賭注者公然在香港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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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以吸引香港居民向他們投注。澳門賽馬會就是一個現成

的例子。到目前為止，澳門賽馬會已經在香港開設了六個服

務中心。市民大眾可以很方便地在這些服務中心開立投注戶

口，存款以作投注，取得一般資料，以及透過免費國際直撥

電話服務下注。不過，這些由澳門賽馬會開設的服務中心的

櫃位並不接受投注。

4. 一九九九年三月九日，警方搜查澳門賽馬會的六個服

務中心。經徹底研究所收集得的證據後，律政司表示沒有足

夠證據可以引用條例向被捕的澳門賽馬會職員提出檢控。這

宗個案顯示出條例的不足之處：條例的原意並非用以對付海

外收受賭注者在香港提供投注方面的服務 (例如開設投注戶

口、接受投注存款等 )，以及在香港宣傳其業務。

5. 除了澳門賽馬會外，還有其他海外收受賭注者已經或

計劃在香港設立辦事處，以類似澳門賽馬會的方式經營。

6. 這些未經批准的賭博活動正在侵蝕本港行之已久及被

接受的政策，這政策是把賭博活動局限於若干獲准的渠道

內。另外，巿民也日益關注這類賭博活動所構成的影響。從

政府收入的角度考慮，這類賭博活動也令我們的博彩稅收入

有所減少。因此，我們建議明確地取締這類賭博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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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7. 條例第 7 條就收受賭注作出規定。不過，正如澳門賽

馬會的個案顯示，這項條文並不足以規管海外收受賭注者在

香港提供投注方面的服務，以及他們在香港宣傳其業務的活

動。因此，我們建議在“收受賭注”的罪項內加入境外成

份，以便明確規定，即使收受賭注的過程有部分是在香港以

外的地方進行，也屬違法。

8. 根據條例第 7(1)(c)條的規定，任何人如直接或間接協

助他人收受賭注，即屬違法。不過，法院曾在一九八五年的

一項裁決中指出，就這項條文而制定的罪項 (即協助收受賭

注 )，經已取代了普通法中協從責任 (包括幫助、教唆、慫使

或促致他人犯罪 )的原則。事實上，當時法院只把“協助”

的釋義等同“幫助”看待。這個釋義過於狹窄，而為了解決

這個問題，我們建議把幫助、教唆、慫使或促致收受賭注的

活動明確地列為違法，而不論收受賭注的過程有部分或全部

是在香港以外地方進行。為確保上述條文能規管海外收受賭

注者在香港提供投注方面的服務 (例如開設投注戶口和收受

投注存款 )，以及宣傳其業務的活動 (例如向準投注人士提供

資料，解釋怎樣在香港下注 )，我們進一步建議就宣傳或助

長收受賭注的活動 (包括部分或全部過程在香港以外地方進

行的收受賭注活動 )，訂立一項新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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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 8 條就向收受賭注者投注作出規定。我們建議修訂

第 8 條，訂明向收受賭注者投注即屬犯罪，不論收受賭注活

動是在香港境內、部分在香港境內或完全在香港境外進行。

然而，根據我們訂立這項政策的原意，直接向海外收受賭注

者投注並不屬違法，只要該收受賭注者不是以任何方式在香

港收受賭注、提供投注方面的服務或宣傳其業務。

10. 第 15 條訂明，任何人不得身為任何處所的管理人，明

知而准許或容受該處所使用作為賭場。我們建議擴大這項條

文的涵蓋範圍，把明知而准許和容受有關處所用作宣傳或助

長賭博活動 (包括有境外成份的賭博 )的情況也列為違法，以

針對海外收受賭注者在香港設立服務中心，為港人提供投注

方面的服務這個問題。此外，我們又建議對第 23 及 24 條作

出相應修訂；使其涵蓋範圍擴大至包括搜查這類處所和檢取

用作宣傳或助長這類活動的設備。

11. 第 26 條就沒收用於與非法賭博活動有關的財產作出

規定。我們建議修訂這項條文，明文規定把有境外成份的賭

博也包括在內。

12. 第 16 條規定，任何人如在賭博或獎券活動中作弊，即

屬違法。我們建議擴大這項條文的涵蓋範圍，以包括有境外

成份的賭博活動。

13. 第 25(1)條賦予賽會權力，使用一切合理及合法的方

法，防止有人在賽會處所內犯有第 7 條所訂的罪行。我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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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機會修訂第 25 條，以涵蓋第 8 條下的罪項。

14. 第 21 條訂明，任何人如被裁定觸犯第 5、7 或 8 條，

法庭只可要求香港電話有限公司截斷該名人士的電話服

務。鑑於有關條文已顯得過時，我們也會藉此機會修訂這項

條文，把所有提供電話服務的公司也包括在內。

目前情況目前情況目前情況目前情況

15. 法律草擬專員現正就上述各項建議的修訂，草擬《2000

年賭博 (修訂 )條例草案》。我們會盡快把該條例草案提交立

法會審議。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6. 請各議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並提供意見。

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